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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代替WS/T 225—2002《临床化学检验血液标本的收集与处理》，与WS/T 225—2002相比，除

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部分（见第3章，2002年版的第3章）；

——增加了静脉血、动脉血、毛细血管血采集和注意事项的相关内容（见第4章）；

——增加了采血设备的相关内容（见4.5）；

——更改了全血处理为血清和血浆标本的相关内容（见4.4，2002年版的第5章）；

——增加了标本处理、运输、保存的相关内容（见第7章）；

——删除了原资料性附录A、B（见2002年版的附录A、B）；

——增加了附录A：未离心血液标本的常用检验项目稳定性及保存要求（见附录A）。

本标准由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临床检验标准专业委员会负责技术审查和技术咨询，由国家卫生

健康委医疗管理服务指导中心负责协调性和格式审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负责业务管理、法

规司负责统筹管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

医院、广东省中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尚红、穆润清、康辉、郭玮、邱玲、黄宪章、王蓓丽、秦绪珍、韩丽乔、

李晓波。

本标准于2002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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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化学检验血液标本的采集与处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临床化学检验血液标本的采集和处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开展临床化学血液标本检验的医学实验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T 22576.1 医学实验室 质量和能力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

WS/T 224 真空采血管的性能验证

WS/T 661 静脉血液标本采集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标本 specimen

为检验、研究或分析一种或多种量或特性而取出的认为可代表整体的一部分的体液、呼出气、毛发

或组织等。

3.2

样品 sample

取自原始样品的“一个或多个”部分，例如，从更大体积的血清中提取的一定体积的血清。

3.3

真空采血管 vacuum blood collection tube

含有附加物、添加剂和管盖的用于装血液样品的真空器皿。

3.4

微量采血设备 microcollection devices

适用于小于1毫升血液的采集、储存、离心和分离的具有匹配组件的专用系统或套件。

3.5

添加剂 additive

添加在采集容器中以达到预期功能的成分，例如，防止血液凝固或防止糖酵解。

3.6

相对离心力 relative centrifugal force； RCF

离心力是以一定角速度作圆周运动物体的离心加速度同其质量的乘积，RCF是将实际离心力转化为

重力加速度的倍数。RCF数值可按公式（1）计算：

RCF = 1.118 × 10−5 × r × �2············································(1)
式中：

RCF——相对离心力（以g表示其大小）；

r ——有效离心（或旋转）半径，即从离心机轴心到管内流体底部的最大水平距离，单位为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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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离心机每分钟转数（RPM），单位为r/min。

4 标本采集

4.1 静脉采血

4.1.1 采集部位的选择

静脉血的采集部位：

a) 首选的穿刺部位是上肢肘前区静脉，优先顺序依次为正中静脉、头静脉及贵要静脉。当无法

在肘前区静脉采血时，也可选择手背静脉；

b) 为儿童采集静脉血时，建议 4个月以内的婴儿多行头皮静脉或股静脉采血，3 岁以上的儿童多

行肘正中静脉或贵要静脉采血，其他年龄段儿童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c) 不宜将动脉采血作为静脉采血的替代方法，动脉血中很多分析物含量与静脉血相比存在差异；

d) 不应选择手腕内侧静脉采血，易损伤神经和肌腱。不应在脚踝或下肢进行采血，易导致严重

的并发症（如静脉炎、血栓形成、局部感染等）；

e) 避免进行静脉穿刺采血的部位：包括瘘管或造瘘侧的肢体，乳房切除术的同侧上肢，存在炎

症、疤痕、烧伤瘢痕、血肿、水肿部位等。

4.1.2 静脉血标本的采集

4.1.2.1 标本采集的流程

静脉血液标本采集前患者准备、采血物品准备、个人防护、患者身份与准备情况确认、采血管信息

标记、穿刺静脉的选择、绑扎止血带、消毒、静脉穿刺与标本采集、拔针与穿刺点止血、医疗废物处理、

采血时间记录、真空采血管类型及适用范围等，按照卫生行业标准WS/T 661要求执行。

4.1.2.2 标本采集的注意事项

静脉血标本采集应注意以下事项：

a) 时间、禁食、饮食、药物、保健品、体位、生物节律、运动水平等因素会影响一些检验项目

的结果，应遵循其采集要求进行标本采集。对采集时间有明确要求的项目包括：功能试验项

目（如葡萄糖耐量试验、胰岛素释放试验、生长激素激发试验）、治疗监测项目（如凝血酶

原时间、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药物）等；

b) 从静脉输液的手臂采集血液可能会导致错误的检测结果，根据输入液体的不同，应评估其适

合的采血时间及可能对结果的影响，如输入电解质、葡萄糖等溶液，宜在输液结束 3 小时后

采血；对于输注成分代谢缓慢且严重影响结果（如脂肪乳剂）的宜在下次输注前采血。在紧

急情况下必须在输液时采血时，应在输液的对侧或同侧肢体输液点的远端采血，并及时告知

检验人员；

c) 所有含添加剂的采血管均应采集到规定的体积，真空采血管的采血量会受到大气压力、环境

温度、储存时间等因素影响，采血后宜通过目测的方式确保采血量准确；

d) 对于含添加剂的采血管，采血后应立即轻柔颠倒混匀数次。如同时采集多管血液，可在下一

个采血管采血时混匀该管血液。为避免溶血，不得以剧烈震荡方式混匀血液；

e) 如使用蝶翼针进行静脉血采集，其软管管腔会影响第一管血采血体积的准确。当蓝帽的枸橼

酸钠采血管是采集的第一管时，采血者应额外使用不含添加剂或枸橼酸钠采血管进行预填充，

该采血管无需充满然后丢弃，之后再进行正常的采血，以确保枸橼酸钠采血管中抗凝剂与血

液能够达到规定的比例；

f) 当无法进行常规静脉采血，只能从静脉留置管采集血液时，采血前应弃去最初抽取的 2 倍管

腔体积的血液，如从已输注抗凝治疗药物的留置管抽取血液用于凝血项目检测，宜弃去最初

抽取的 6 倍管腔体积的血液。

4.2 动脉采血

4.2.1 采集部位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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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穿刺部位是桡动脉、肱动脉、股动脉和足背动脉，首选桡动脉。在特殊的情况下，如在24

小时至48小时内出生的新生儿可选择头皮动脉或脐动脉。

4.2.2 动脉血标本的采集

4.2.2.1 标本采集的流程

应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书进行采血设备的操作。

以桡动脉为例：适用于桡动脉搏动明显，腕部血管走行无异常，且尺动脉侧支循环正常的人群。

a) 采血前患者应至少平卧或静坐 5分钟，如患者给氧方式发生改变，应在采血前等待至少 20 分

钟至 30 分钟，以达到稳定状态；

b) 通过改良的 Allen 试验评估尺动脉是否存在足够的侧支循环。如 Allen 试验呈阳性，则可以

从桡动脉采集动脉血；

c) 选择采血位置：手臂外展使手掌朝上，腕关节下垫一个小软枕帮助腕部保持过伸，找到靠近

腕部皮肤皱褶处的动脉，将手指放在动脉上，触诊动脉的大小、方向和深度。对于成年人，

穿刺点一般在距腕横纹一横指（约 1 厘米至 2 厘米）、距手臂外侧约 0.5 厘米至 1 厘米、桡

动脉搏动最强之处；

d) 无菌准备穿刺部位，一只手以持笔姿势手持采集装置或注射器，另一只手的一根手指放在动

脉进针准确位置的上端，针尖斜面向上逆血流方向刺穿皮肤约 5 毫米至 10 毫米，瞄准手指下

方的动脉以与皮肤呈大约 30°至 45°的角度进针。当针进入动脉时见血停针，血液会自动流

进采血装置，至预设位置后拔针。必要时可轻柔地缓慢拉动活塞，以便血液顺利流入注射器；

e) 采集到足够血量后，将无菌的纱布放在穿刺部位，快速取出采血装置，同时在穿刺部位用力

按压动脉至少 3 分钟至 5 分钟直至无出血为止。如果患者正在接受抗凝治疗或凝血时间延长，

应按压穿刺部位更长的时间。按压松开后立即检查穿刺部位，如按压后未能止血或开始形成

血肿，应重新按压直至完全止血；

f) 在按压动脉的同时，立即检查采血装置或注射器是否有气泡，小心地排出余气，用密封组件

封闭采血装置。通过颠倒或掌心搓动的方式进行混匀，以确保标本充分抗凝。

4.2.2.2 标本采集的注意事项

动脉血标本采集应注意以下事项：

a) 动脉采血过程中不宜过度抽吸，在采集和运输过程中应保证采血装置的气密性；

b) 血气标本必须立即运送到实验室，宜在 15 分钟内送达，30 分钟内完成检测。如动脉血放置时

间过长，可使气体分压、血糖、乳酸等检测项目结果出现误差；

c) 进行股动脉穿刺前应评估患者的凝血功能以及了解抗凝药物使用情况。下肢静脉血栓患者，

不应从股动脉或足背动脉采血；

d) 当无法进行常规动脉采血，只能从动脉留置导管采集血液时，采血前应弃去最初抽取的 3 倍

动脉导管死腔体积的血液，再进行动脉血标本的采集。

4.3 皮肤穿刺采血

4.3.1 采集部位的选择

使用尖头器械穿刺或切开皮肤以获取毛细血管血液（通常称为末梢血），包含来自小动脉、小静脉、

间质和细胞内液体的未知比例的血液混合物。皮肤穿刺采血常用于儿科患者少量血液标本的采集，还可

用于滤纸收集、床旁检验等标本的采集。手指是成人和年龄较大儿童常用皮肤穿刺部位，穿刺点通常在

中指或无名指指腹的两侧。对于6至12个月大的婴儿（体重超过10公斤）及儿童，只要穿刺深度不超过

1.5毫米，可以使用手指采血。对于新生儿和6个月以下婴儿（体重约3公斤到10公斤），不应在手指采

集毛细血管血液，宜进行足跟采血（穿刺深度在2毫米以内）。足跟的采血部位是在从大脚趾中间到足

跟后部的连线和第四五脚趾中间到足跟的后部的连线之间区域以外的足跟部分（足跟内侧或外侧），不

应在下列部位进行穿刺：足跟的后侧、大脚趾以外的其他脚趾、新生儿脚的中心区域（足弓区域）。

4.3.2 毛细血管血标本的采集

4.3.2.1 采血管采集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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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单次皮肤穿刺中获取多个标本时，建议按照以下采血顺序（包括玻璃和塑料的微量采血管）：

a) EDTA 采血管；

b) 其他添加剂采血管；

c) 无添加剂采血管；

d) 用于干血斑采集的滤纸（注意：新生儿筛查标本通常要求通过单独的穿刺采集）。

4.3.2.2 标本采集的流程

毛细血管血标本采集流程：

a) 采血前应评估患者身体状态、穿刺部位皮肤及血液供应状况。轻轻按摩采血部位能促进局部

组织血液循环，对于血液循环不佳的患者可进行适当热敷。对于婴幼儿，应注意情绪的安抚

和穿刺部位的固定；

b) 消毒穿刺部位，从包装中取出采血针，从采血针上取下保护帽或防护罩（如果有）；

c) 握住患者的足跟或手指，以防止突然移动。穿刺前应告知患者或婴儿的陪同者即将穿刺；

d) 使用连贯的动作进行穿刺。注意：采血人员不得在同一部位进行连续重复穿刺，采血针在使

用后立即丢弃到锐器盒中；

e) 用无菌干燥的纱布、棉球或棉签擦去第一滴血。注意：对于床旁设备，应遵循制造商关于去

除第一滴血的说明。将采集装置与每个完全形成的血滴接触，为了获得足够的样品可间歇性

轻压，并在两次血滴形成之间释放压力以使血液重新充满毛细血管床，然后重新施加压力，

重复上述操作直到标本量足够；

f) 采集完成后盖上管帽，轻轻地将管内血液混匀，避免剧烈摇晃以防止溶血。在采集过程中应

及时混匀抗凝标本以避免血液凝固；

g) 使用无菌干燥的纱布、棉球或棉签按压采血部位，直至完全止血。

4.3.2.3 标本采集的注意事项

毛细血管血标本采集应注意以下事项：

a) 不应通过过度或持续挤压手指或足跟的方式进行采血，避免以刮擦皮肤的方式收集血滴，以

防止溶血和/或组织液污染标本；

b) 当使用毛细管采集时，毛细作用会将血液自动吸入管中。毛细管宜保持略微倾斜，以防止因

空气进入而影响毛细作用。采集后垂直放置毛细管使血液能够全部进入微量采血管中；

c) 所有采血管应采集到所需的血液量。不得将两个未满采血管的血液混合在一起，血量过多和

不足会导致凝块形成和/或结果不准确；

d) 在采集用于微量元素测定的标本时，实验室应遵循制造商建议或查阅文献资料，对采血装置

类型、材质、采集方式、储存条件等进行相应的规定，用于血铅检测的毛细血管血标本应单

独采集。

4.4 不同血液标本类型对结果的影响

4.4.1 血清与血浆

血清与血浆的主要区别是前者不含纤维蛋白原。血清标本应在采血后待血液充分凝固再进行血清分

离；血浆标本应在采血后及时混匀，可立即离心分离血浆。与血清相比，血浆很多项目（如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肌酸激酶、总胆红素、尿素、总二氧化碳和钙等）无明显差异，而个

别项目存在差异如钾（偏低）、总蛋白（偏高）。

4.4.2 全血与血清/血浆

全血标本的采集同血浆标本，抗凝血采集后可立即进行检测。由于全血中水占比低于血清和血浆，

对于葡萄糖、尿素等溶于水的物质，其全血中的浓度会比血浆低，血细胞比容高时其差异可能更大；对

于红细胞内外分布不均的物质（如乳酸脱氢酶、钾、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酸性磷酸酶等），红细胞

内含量可达血浆含量的十倍甚而百倍以上，其全血测定结果与血清/血浆相比会有差异。除血铅、糖化

血红蛋白、环孢素和他克莫司等部分项目使用全血标本外，一般临床化学检验项目多用血清或血浆。

4.4.3 毛细血管血和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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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细血管和静脉的血清标本只能在部分项目可互换使用如钾、无机磷和尿素等，而毛细血管血的总

蛋白、胆红素、钙、钠和氯化物浓度显著低于静脉血（≥5％）。对于出生后第一天的新生儿，毛细血

管血的血红蛋白和红细胞比容水平比静脉血高12％。

4.5 采血设备

4.5.1 采血设备的使用原则

采血设备的使用原则：

a) 在使用前应按照卫生行业标准 WS/T 224 的要求验证其性能，确认其能够达到预期性能并符合

临床使用要求；

b) 在采血设备使用前必须确保针头、持针器和采血管之间的兼容性，使用不匹配的第三方产品

可能会导致采血系统无法正常使用；

c) 可按照卫生行业标准 WS/T 224 的要求选择合适的标本容器。在标本容器出现重要变更时（包

括增加新的容器类型、更改为不同的容器类型以及更换为不同制造商产品），实验室应对新

容器性能进行验证，验证合格后方可批准使用；

d) 采血针头必须是无菌且一次性使用。在采集血样时，如标本容器内部与患者血流之间有直接

接触，则标本容器必须是无菌的。采血设备应能够防止血液的逆流；

e) 实验室应确保采血管在规定的条件下储存，储存条件不当可造成采血管负压降低、抗凝剂蒸

发等问题，影响采血管的性能；

f) 当血液进入采血管后，应及时进行轻柔的颠倒混匀（一般为 5至 10 次，不同类型采血管混匀

次数的要求不同，需遵循制造商的建议）；

g) 在打开真空采血管管盖时，应在生物安全柜内操作或使用自动开盖设备，以预防开盖带来的

生物污染风险。

4.5.2 采血设备的选择

4.5.2.1 静脉血的采血设备

静脉血采血设备的选择：

a) 根据静脉的特点、位置、采血量选择合适的采血器/针型号，通常选用 22G 采血器/针。宜使

用能够最大程度减少职业暴露的安全型采血针具；

b) 对于采血困难的患者（如儿科患者、＞65 岁老年人、重症患者等），可使用更小口径的针头

（如 23G）或蝶翼针采集静脉血。对于儿科患者，在满足血液用量的前提下建议使用微量采血

管，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医源性贫血的风险。当真空采血管的真空负压导致静脉塌陷而无法

进行血液采集时，则可考虑使用注射器采血；

c) 采血设备中的微量元素可能会污染样品，建议使用专用微量元素采血设备，如无法获得，可

咨询制造商以避免采血设备对所测的微量元素产生明显影响，实验室应在开展检测前对其进

行评估。不得使用注射器采集微量元素标本。

4.5.2.2 动脉血的采血设备

经皮的动脉采血设备一般是一次性塑料注射器，预填充有适量的冻干肝素盐或其他合适的抗凝剂。

肝素类型的选择取决于要测定的分析物和分析方法。对用于血气和/或电解质分析的标本，如使用塑料

注射器采集应保持在室温（20 ℃至25 ℃）下而不应冷藏（2 ℃至8 ℃），并在采集后30分钟内进行分

析。如果预计分析前时间超过30分钟，建议使用玻璃注射器并储存在冰水中，此标本不能用于电解质的

测定。

4.5.2.3 毛细血管血的采血设备

实验室应根据患者情况（如年龄、体重等）、采集位置和所需的血液量来选择微量采血设备的类型、

针头外径和穿刺深度等。建议使用安全型采血设备（如触压式或按压式安全采血设备）或专用于足跟采

血的足跟采血设备采集毛细血管血液标本。

4.5.2.4 采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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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血管的选择：

a) 含分离胶的采血管：由一个真空采血管，相对惰性的凝胶材料（具有适当的粘度和介于血清/

血浆和凝块/血细胞之间的比重）以及添加剂组成，管壁和管帽经过处理以防止细胞或凝块的

粘附。血清分离胶采血管可含有促凝剂，血浆分离胶采血管含有抗凝剂（如肝素、枸橼酸盐、

EDTA 等）；

b) 不含分离胶的采血管：其结构、材质和添加剂与含有分离胶的采血管相同，只是它们不含有

分离胶，适用于受分离胶影响的分析物标本的采集；

c) 微量采血管：适用于毛细血管血液的收集，其材质、添加剂和分离胶与普通采血管相同，应

选用管壁光滑、添加剂比例恰当、喷涂均匀微量采血管。血液应易于混匀，避免微小血凝块

产生，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

5 标本的运送

5.1 时间和温度

标本采集后应尽可能在短时间内运送到实验室。除非明确要求需要冷藏，否则所有标本都应在室温

下运输。

5.2 光照

在测定对光敏感的项目时，避免将血液标本暴露在阳光或人造光的照射下。对于维生素A、维生素

B6、β-胡萝卜素、卟啉和胆红素等项目，标本应使用铝箔包裹、棕色容器或类似物遮光保存。

5.3 密封

采血管在运送过程中应保持密封状态。

5.4 距离

对于远距离（如在不同医疗机构或同一医疗机构的不同地点，无法通过人力或自动传输系统在短时

间内送达）采集的标本，其稳定性决定了从采集地点到检测地点的运输条件。未经离心的全血标本应及

时送达实验室，并尽快进行血清/血浆分离以保证被测物稳定。如果无法满足此要求，则应在采集地点

对标本进行离心，将血清或血浆与细胞分离并保存在适当条件下。标本的采集、处理、运送和保存方式

应遵照检测实验室的要求，以保证标本的完整和分析物的稳定。同时，应确保运送者、公众及接收实验

室安全，并符合相关规定。

5.5 自动传输系统

自动传输系统在运输过程中的各种外力因素会对标本质量有影响，包括标本的加速/减速、振动和

碰撞等。另外，运输的温度及时间也可能影响标本质量。不同类型自动传输系统或不同设计方案对标本

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实验室在使用前应对自动传输系统进行评估，以了解其对实验室检测项目的

影响。受影响的项目主要有血气分析项目、凝血相关项目和易受体外溶血影响的项目（如钾、乳酸脱氢

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和血红蛋白等），一些要求保存在特定条件下的项目（如用于检测冷球蛋白

或冷凝集素的标本应保存在37 ℃条件下）不适合使用自动传输系统运输。

6 标本的接收

6.1 标本接收的要求

6.1.1 实验室应采用适宜方式记录所有接收标本的相关信息如接收日期、接收时间等。

6.1.2 实验室应制定标本的接受或拒收标准。实验室接收人员应评估送检标本以确保其符合相关接受

标准。如标本符合拒收标准，实验室应予以拒收并立即与临床联系，以利于临床采取进一步措施。

6.1.3 如拒收的是不易取得（如脑脊液）、不可替代（如在病人特殊病理情况下采集）、很重要（如

来源于急诊抢救患者）的标本，经临床医生同意后，实验室可接受标本并检测，但应在检验报告中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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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情况和处置说明。

6.1.4 不合格的标本不应立即丢弃，应按照实验室的标本管理程序进行保存和处理。

6.1.5 实验室应制定接收、标记、处理和报告急诊标本的相关程序。

6.2 标本拒收的原因

6.2.1 患者识别错误

送检标本患者身份信息与申请信息不符。

6.2.2 标本采集时机不正确

需要在特定时间或满足特定条件下采集，但实际采血时间不正确或条件不满足，如在采集需要空腹

的标本时受试者未空腹，糖耐量试验未按规定时间采血等。

6.2.3 不合格的标本容器

标本容器破损或不符合要求，如血气标本密封不严。注意：标本应装在坚固、防漏且盖子严密的容

器中运输。

6.2.4 标本标签不合格或不正确

送检标本的标签存在缺失、粘贴错误、信息错误、信息不完整、无法识别、已登记使用等情况。

6.2.5 不适当的血量

采血管中添加剂的量适用于规定体积的血液。如果抽取的血液过少或过多，均会导致添加剂无法达

到预期目的，从而导致结果不准确，如凝血项目的采血量与规定量相比相差大于10％应拒收。

6.2.6 使用错误的采血管

采血管选择错误会直接影响检测结果，应根据不同的检测目的选择正确的采血管。

6.2.7 抗凝标本凝固

应抗凝的标本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不完全或完全凝固。

6.2.8 储存/运输不当

标本采集后保存及运输方法不当，如应冷藏的标本未冷藏，应冷冻的标本在实验室接收时已解冻，

标本未能在规定时间内送达实验室等。

6.2.9 标本质量不合格

当标本存在溶血、乳糜血、污染、血气标本出现气泡、输液同侧采血或留置管采血等情况时，可能

会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溶血是标本质量不合格的常见原因，可在体内或体外发生。反复采血并不断收

到溶血的标本常提示血管内溶血，应通知临床。静脉穿刺困难、使用小规格针头、标本运输或处理不当

等均可导致体外溶血。溶血会改变待测物的浓度、干扰化学反应和光学法仪器检测，从而导致检测结果

出现偏差。实验室应查阅仪器和试剂说明书，以了解检测项目和方法关于溶血影响的详细信息。宜使用

可量化的指标（如血清指数）制定适合本实验室的拒收标准。
注1：对于有1％红细胞破坏的严重溶血标本，对检测结果有严重影响（增加）的项目：乳酸脱氢酶、天门冬氨酸氨

基转移酶、钾和血红蛋白等；明显影响的项目：铁（增加）、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增加）和甲状腺素（降低）

等；轻度影响（增加）的项目：总蛋白、白蛋白、无机磷、镁和钙等。

注2：当使用全血标本测定一些项目如钾、钠、氯、葡萄糖、尿素、肌酐和离子钙时，由于无法观察到标本的溶血

情况，可能会导致检测结果错误。如需确认标本是否存在溶血，可对标本或其分装样品进行离心并目视检查

血浆。

7 标本的处理和保存

7.1 标本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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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全血标本

如需检测血清或血浆，应尽快将其与细胞进行物理分离。抗凝全血标本如被意外离心标本勿丢弃，

可将其送至检测实验室进行评估并确定标本是否可以重新混匀后测定。未离心血液标本的常用检验项目

稳定性及保存要求见本标准附录A，因每个实验室的情况不同（如采血管的材质和类型、有/无分离胶、

有/无添加剂，添加剂类型、运输和保存条件等），标本中分析物的稳定性可能存在差异，实验室应根

据自身条件进行验证后使用。
注1：在常温放置会影响一些项目的稳定如葡萄糖（减少）、钾（增加）、磷（增加）、乳酸脱氢酶（增加）等，

应及时分离。对用于儿茶酚胺、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同型半胱氨酸等项目测定的标本，分离时间要求少于两

小时。

注2：用于血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等项目测定的标本需保存在冷藏条件下，采血后立即置于冰浴中送检，尽快分

离血清/血浆并及时进行测定。为防止溶血，应避免标本与致冷物质（如冰、冰袋、干冰等）直接接触。

注3：用于冷球蛋白或冷凝集素测定的标本，应在37℃条件下运输、处理和保存。

注4：用于电解质测定的标本，在与细胞分离之前不得储存在冷藏条件下，全血冷藏超过2小时禁止测定钾。

注5：用于碳酸氢根检测的标本应严格做到密封，避免二氧化碳逸散而使结果偏低。

7.1.2 血清标本

标本在离心前应保证血液凝固充分，不可手工剥离凝块。通常在室温下放置30分钟至60分钟可完全

凝固，37 ℃水浴可加速血液凝固，冷藏会延迟血液凝固，使用含有促凝剂采血管可明显缩短血液凝固

的时间。如果患者接受抗凝治疗，则血液凝固时间会延长。

7.1.3 血浆标本

当检测标本类型为血浆时，应使用含有抗凝剂的采血管，在标本采集完成后应立即进行充分混匀，

以避免纤维蛋白丝、微小凝块及血凝块的形成，同时应避免混匀力度过大造成的血细胞损伤/溶血、血

小板激活或凝血的发生。抗凝标本可以立即离心。

7.1.4 葡萄糖检测标本

含有抗糖酵解剂（如氟化物）的采血管可以防止葡萄糖浓度在长时间内发生变化。在血细胞未分离

的情况下，抗糖酵解剂在室温可稳定葡萄糖24小时，在冷藏条件下可稳定葡萄糖48小时。
注1：糖酵解的抑制作用不会立即发生，因此，在发挥完全抑制效应之前葡萄糖浓度可能会有降低。

注2：当红细胞、血小板或白细胞计数异常高时会出现抑制不足，新生儿标本中的糖酵解难以抑制，采集后应尽快

从这些标本中分离出血浆。

7.2 标本的离心

7.2.1 离心设备

实验室应根据离心机的用途对其运行速度每年至少检定一次，检定要由有资质的部门以安全的方式

进行，保存运行速度验证记录。采血管应密闭离心，离心机具有足够的密封性。离心机产生的内部热量

可能不利于分析物的稳定，实验室应为对温度有要求的分析物配备温控离心机，在其要求的适宜温度下

离心。

7.2.2 相对离心力和离心时间

实验室应针对所用离心机的类型咨询采血设备制造商关于离心速度和时间的建议。RCF是比RPM更有

意义的指标，实验室宜根据RCF规定离心的要求，并核查在规定离心条件下采血管凝胶屏障的完整性。

实验室应使用水平式离心机分离血清或血浆。当使用固定角度离心机时，以固定角度形成的凝胶屏障可

能无法提供足够的分隔作用，在此情况下实验室应保证足够的离心速度和时间以其确保具有良好的分离

效果，离心后宜目视检查凝胶屏障的完整性。

7.2.3 再离心

不宜对标本进行再次离心以进一步分离出血清或血浆。如果需要，应将血清或血浆转移到另一个管

中后离心。注意：用于测定钾的原始样品管不应再次离心，再次离心会导致钾的结果假性增加。

7.3 标本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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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分离的血清或血浆的保存要求

分离的血清或血浆的保存要求：

a) 一般要求：分离的血清或血浆在室温下保存不超过 8小时，在冷藏条件下保存不超过 48 小时，

超过 48 小时则应在-20 ℃或以下的条件下冷冻保存。实验室宜根据项目种类、采血管类型、

储存条件、工作流程，制定适宜本实验室的标本保存条件和时间；
注1：冷冻的血清/血浆样品应只解冻一次，不应反复冷冻和解冻。无霜冰箱不适合储存标本。

注2：冷冻的血清/血浆样品应在室温下解冻，通过加热的方式快速解冻可能会导致分析物的分解。

注3：为了防止解冻过程中形成的样品中浓度分布不均的情况，检测前应将样品轻柔地颠倒混匀10到20次。

b) 对于不适合通用保存条件的分析物，实验室应严格遵循其特定的保存要求（如胃泌素、离子

钙、儿茶酚胺等）；

c) 不同的检测方法对同一被测物可能有不同的稳定性要求；

d) 如需要打开管盖以吸取血清/血浆，需及时将管帽重新盖上或使用合适的方式密封；

e) 如果这些建议与相关制造商的要求相冲突，遵循制造商的建议。

7.3.2 含分离胶采血管对血清或血浆保存的影响

含分离胶采血管对血清或血浆保存的影响：

a) 含分离胶采血管离心后，血清接触分离胶在冷藏条件下保存不超过 48 小时。对于大部分项目，

血浆在含分离胶采血管中的储存稳定性与血清相似；

b) 使用含分离胶采血管收集的标本，不能用于直接抗球蛋白试验或使用红细胞的免疫血液学测

定，分离胶会导致红细胞粘附在一起类似于凝集，从而影响结果判定；

c) 实验室不得使用含分离胶采血管采集用于检测三环类抗抑郁药（如阿米替林、丙咪嗪、卡马

西平）的血液，在使用含分离胶采血管为抗癫痫药（如苯妥英钠、苯巴比妥）、抗心律失常

药（如奎尼丁、利多卡因）和氨基糖苷类等药物的测定采集血液时应慎重，分离胶的吸附作

用会导致一些药物浓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对于这些分析物建议使用不含分离胶的采血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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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未离心血液标本的常用检验项目稳定性及保存要求

A.1 未离心血液标本在室温（20 ℃至 25 ℃）条件下稳定大于 8小时的常用检验项目包括：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碱性磷酸酶、γ-谷氨酰基转移酶、总蛋白、白蛋白、总胆红素、

直接胆红素、甘油三酯、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载脂蛋白 A1、载脂

蛋白 B、尿素、肌酐、胱抑素 C、尿酸、钠、氯、钙、铁、淀粉酶、脂肪酶、肌酸激酶、肌酸激酶-MB

同工酶、肌钙蛋白 T、氨基末端-B 型利钠肽前体、铁蛋白、转铁蛋白、结合珠蛋白、C-反应蛋白、叶酸、

维生素 D、三碘甲状腺原氨酸、甲状腺素、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游离甲状腺素、促甲状腺激素、胰

高血糖素、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醛固酮、雌二醇、孕酮、催乳素、卵泡刺激素、黄体生成素、

硫酸脱氢表雄酮、雄烯二酮。

A.2 未离心血液标本在室温（20 ℃至 25 ℃）条件下稳定小于 8 小时的常用检验项目稳定性及保存要

求见表 A.1。

表 A.1 未离心血液标本的常用检验项目稳定性及保存要求

项目 标本类型 存放条件 稳定性及保存要求 说明

葡萄糖

血清 室温
全血需尽快分离,未分离的全血在常温放

置会影响其稳定，稳定时间不超过 2 小时

血细胞中的糖酵解会使葡萄糖浓度降低，

温度越高葡萄糖浓度降低速度越快

氟化钠-草

酸盐抗凝血

室温
1 小时内仍有少量葡萄糖降解，之后葡萄

糖水平可稳定 24 小时
糖酵解的抑制作用不会立即发生，因此在

发挥完全抑制效应之前葡萄糖浓度会有

所降低冷藏 可稳定 48 小时

钾 血清 室温

全血需尽快分离，未分离的全血在常温放

置会影响其稳定，稳定时间不超过 2小时；

样品与细胞分离之前不得冷藏保存，全血

冷藏超过 2小时禁止测定钾

低温会抑制糖酵解从而导致钾从细胞中

漏出，使钾的结果假性升高；分离的血清

标本冷藏或室温放置均很稳定

碳酸氢根 血清 室温
标本应严格做到密封，开盖后应及时检

测，避免二氧化碳逸散而使结果偏低

由于二氧化碳的逸散，无论是否分离血细

胞，开盖放置后均会导致明显下降。开盖

试管中的碳酸氢根含量在 1小时后大约下

降 4 mmol/L

磷 血清 室温
全血需尽快分离，未分离的全血在常温放

置的稳定时间不超过 3小时

如果不能及时完成检测，应尽快将分离的

样品保存在冷藏或冷冻条件下待测

镁 血清 室温
全血需尽快分离，未分离的全血在常温放

置的稳定时间不超过 6小时

如果不能及时完成检测，应尽快将分离的

样品保存在冷藏或冷冻条件下待测

离子钙
血清/肝素

抗凝血
室温

全血需尽快分离，未分离的全血在常温放

置的稳定时间少于 2小时

如果不能及时完成检测，应尽快将分离的

样品保存在冷藏或冷冻条件下待测

乳酸脱氢

酶
血清 室温

全血需尽快分离，未分离的全血在常温放

置的稳定时间不超过 2小时

如果不能及时完成检测，应尽快将分离的

样品保存在冷藏或冷冻条件下待测

同型半胱

氨酸
血清 室温

全血需尽快分离，未分离的全血在常温放

置的稳定时间少于 2小时

血液离体后红细胞仍可不断释放同型半

胱氨酸至细胞外液。如果不能及时完成检

测，应尽快将分离的样品保存在冷藏或冷

冻条件下待测

血氨
EDTA/肝素

抗凝血
冰浴/冷藏

采血后必须立即置于冰浴中送检，在冷藏

条件下分离血浆并在采血后 0.5 小时内进

行测定；如无法及时检测需尽快分离血浆

并置于-80 ℃深冻保存

环境和空气中含有的氨和标本中含氮物

质的分解代谢是氨污染的主要原因。即使

在冷藏条件下，短时间内由于血中氨基酸

的脱氨分解就可引起血氨浓度升高

乳酸
氟化钠-草

酸盐抗凝血
室温

全血需尽快分离，未分离的全血在常温放

置的稳定时间不超过 6小时

如果不能及时完成检测，应尽快将分离的

样品保存在冷藏或冷冻条件下待测

肌钙蛋白I 血清 室温
全血需尽快分离，未分离的全血在常温放

置的稳定时间不超过 6小时

如果不能及时完成检测，应尽快将分离的

样品保存在冷藏或冷冻条件下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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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未离心血液标本的常用检验项目稳定性及保存要求（续）

项目 标本类型 存放条件 稳定性及保存要求 说明

B型利钠肽EDTA 抗凝血 室温
全血需尽快分离，未分离的全血在常温放

置的稳定时间不超过 4小时

如果不能及时完成检测，应尽快将分离的

样品保存在冷藏条件下待测。冷冻保存会

导致 B型利钠肽浓度明显降低

血气分析 肝素抗凝血 室温

血气标本必须立即运送到实验室，最好在

15 分钟内送达，30 分钟内上机检测。如

果分析前时间超过 30 分钟，建议使用玻

璃注射器并储存在冰水中保存和运输

与制造塑料注射器所用的聚丙烯等材料

相比，玻璃材质是不透气的，它可减少长

时间保存对结果的影响。标本在冷藏条件

下可以减慢白细胞的代谢率，从而最大限

度地减少氧含量的降低

促肾上腺

皮质激素
EDTA 抗凝血 冰浴/冷藏

采血后必须立即置于冰浴中，稳定时间少

于 2小时，需尽快分离血浆并及时进行测

定

如果不能及时完成检测，应尽快将分离的

样品保存在冷冻条件下待测

儿茶酚胺 EDTA 抗凝血 室温

全血需尽快分离，未分离的全血在常温放

置的稳定时间少于 2小时；在冷藏条件下

至少稳定 3小时以上

如果不能及时完成检测，应尽快将分离的

样品保存在冷藏条件下最长不超过 12小

时，如长期存放需置于-80 ℃冻存

胰岛素 血清 室温
全血需尽快分离，未分离的全血在常温放

置的稳定时间不超过 6小时

如果不能及时完成检测，应尽快将分离的

样品保存在冷藏或冷冻条件下待测

C肽 血清 室温
全血需尽快分离，未分离的全血在常温放

置的稳定时间不超过 6小时

如果不能及时完成检测，应尽快将分离的

样品保存在冷藏或冷冻条件下待测

甲状旁腺

激素
血清 室温

全血需尽快分离，未分离的全血在常温放

置的稳定时间不超过 6小时

如果不能及时完成检测，应尽快将分离的

样品保存在冷藏或冷冻条件下待测

皮质醇 血清 室温
全血需尽快分离，未分离的全血在常温放

置的稳定时间不超过 6小时

如果不能及时完成检测，应尽快将分离的

样品保存在冷藏或冷冻条件下待测

冷球蛋白 血清 37 ℃

采血管使用前需在 37 ℃预温，标本留取

后立即置于 37 ℃水浴中保温送检，在

37 ℃条件下进行离心分离，以保证标本

始终处于 37 ℃环境中

如在标本运输、储存和处理过程中低于

37 ℃，由于冷沉淀可导致结果出现假阴

性

注：室温：代表温度在20 ℃至25 ℃范围；冷藏：代表温度在2 ℃至8 ℃范围；冷冻：代表温度在-20 ℃及以下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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